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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
件首頁「警告」一頁。

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文件中所載的資料概況。由於僅為概要，故本概要
並未載有可能對 閣下而言屬重要的全部資料。在決定投資 [編纂 ]前， 閣下應閱讀
整份文件。

投資 [編纂 ]存在風險。與投資 [編纂 ]有關的若干特定風險載列於本文件「風險因素」
一節。在決定投資 [編纂 ]前， 閣下應細讀該節。

概覽

根據SIA Energy，按2013年及2014年總產量以及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證實及概
略 (2P)總淨儲量，我們是中國領先的獨立煤層氣生產商。我們專注於非常規天然氣資
源的開發及價值優化，為中國經濟供應清潔能源。我們與中國政府授權與外國公司合
夥勘探、開發及生產中國煤層氣資產的四家國有企業中的兩家，即中聯煤層氣及中石
油（通過其母公司中國石油集團）訂立產品分成合同。根據該等產品分成合同，我們成
為潘莊及馬必區塊的作業者，獲得勘探、開發及生產區塊內的煤層氣的授權。我們分
別持有潘莊產品分成合同及馬必產品分成合同80%及70%的參與權益。潘莊及馬必區
塊位於沁水盆地南部，根據SIA Energy，沁水盆地的證實煤層氣地質儲量居中國各盆
地之首及為中國最活躍的煤層氣生產盆地。根據SIA Energy，潘莊區塊是中國商業化
程度最高的中外合作煤層氣資產，因為該區塊是中國首個並且是唯一一個取得總體開
發方案批准的中外合作煤層氣區塊。根據SIA Energy，潘莊區塊截至2014年12月31日
亦擁有中國煤層氣區塊的最高平均單井產量。有關中國煤層氣行業競爭格局及我們的
競爭能力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行業概覽 — 中國的主要外資煤層氣生產商」及「業務 
— 競爭優勢」各節。

我們認為我們已具備從中國強勁的天然氣需求增長中獲益的優勢。根據SIA 
Energy，2012年天然氣在中國一次能源結構總量中的佔比僅為4.2%，大幅低於21.3%
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國政府已表示其目標是到2020年將中國天然氣佔中國一次能源結
構的比例提高至10%，並已制訂政策鼓勵天然氣消費。中國政府已將天然氣消費宣傳
變成重要政策倡議，以降低能源密集度、空氣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然而，中國天然
氣市場受限於國內常規天然氣生產增長乏力，這為國內非常規天然氣生產（包括煤層
氣生產）留出巨大發展空間。此外，根據SIA Energy，就煤層氣生產商而言2015年至
2020年期間中國將出現有利定價環境。由於天然氣需求強勁、國內天然氣供應緊張及
有利定價環境，我們一直能夠快速實現煤層氣生產的商業銷售及與客戶磋商有利的合
同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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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儲量數據。

儲量數據 1 總量 淨量
鑽探位置

庫存
除稅後

淨現值10%2
    

（十億
立方英呎）

（十億
立方英呎）

（井數目） （百萬美元）

合併
證實儲量 (1P) 107.9 82.3 37 383.7
證實+概略儲量 (2P) 907.4 624.7 3,556 1,721.0
證實+概略+可能儲量 (3P) 2,586.2 1,653.6 12,566 不適用
潘莊
證實儲量 (1P) 107.9 82.3 37 383.7
證實+概略儲量 (2P) 217.3 164.9 102 753.5
證實+概略+可能儲量 (3P) 351.8 265.1 185 不適用
馬必
證實+概略儲量 (2P) 690.1 459.8 3,454 967.5
證實+概略+可能儲量 (3P) 2,234.4 1,388.5 12,381 不適用

附註：

1. 儲量指於界定條件下自指定日期起通過實施開發項目自已知積集區預計可進行商業開採的石
油量。此等儲量數額僅屬估算，不應被理解為準確數量。有關我們儲量的更多資料，請參閱本
文件「業務 — 我們的區塊 — 儲量披露」一節。

2. 指分佔產品分成合同項下煤層氣區塊的未來總收益，該收益乃加上成本回收及扣除增值稅、礦
區使用費、未來資金成本及經營開支。所呈報的未來淨收益已扣除所得稅，且在釐定其淨現值
時已按10%的年率折現，其呈報乃為說明貨幣價值的時間影響。本文件內呈列的未來淨收益不
應被解釋為該等財產的公平市場價值。有關用作釐訂未來淨收益的基準及假設的進一步資料，
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三。與淨現值有關的風險，請參閱「風險因素 — 本文件內所呈列的煤層氣儲
量數據及現值計算方法僅為估計資料，有關我們於各份產品分成合同項下淨儲量的實際產量、
收益及開支可能與該等估計資料有重大出入」一節。

下表載列產品分成合同項下的煤層氣區塊概要。有關本表格所載資料的詳情請參
閱「業務 — 我們的區塊」。

潘莊產品分成合同 馬必產品分成合同
  

產品分成合同日期 2003年3月3日 2004年7月15日
期限 25年 30年
產品分成合同項下的狀態 開發階段 勘探階段
屆滿年份 2028年 2034年
我們於產品分成合同項下
 可開發的總面積

67.4平方公里 898.2平方公里

產品分成合同項下參與權益 80% 70%
總體開發方案的批准日期 2011年11月28日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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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分成合同乃我們與中方合作夥伴之間合作的基礎，而所有各方均嚴格遵守各
產品分成合同的規定。根據中國法律的規定，我們依賴中方合作夥伴就我們的項目申
請及取得若干主要牌照及批文，如煤層氣探礦及採礦許可證以及總體開發方案批文。
儘管我們與中方合作夥伴共同負責與客戶確定及磋商銷售條款，我們目前根據與中聯
煤層氣訂立的共同銷售安排，通過中聯煤層氣與客戶訂立煤層氣銷售協議。我們的中
方合作夥伴依賴我們的技術及管理專長及資本投資，以有效開發煤層氣資源。有關我
們與中方合作夥伴的業務關係及相關風險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業務 — 與中方合作
夥伴的關係」及「風險因素 — 我們的業務營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的產品分成合同
及我們與中方合作夥伴中聯煤層氣及中石油的業務關係」各節。

我們與中方合作夥伴根據產品分成合同內所載分配機制分享該等區塊所產的煤層
氣，使我們能夠有效收回煤層氣勘探成本、根據我們的參與權益收回開發及經營成本
及基本上根據我們的參與權益與中方合作夥伴分攤餘下煤層氣。有關我們收回成本及
煤層氣產量分配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業務 — 成本收回及煤層氣產量分配」一節。

我們所出售的煤層氣售予管道下游客戶、液化天然氣生產商及管道分銷商，且預
期於不久將來售予其他天然氣分銷商及工業用戶。我們目前根據長期照付不議銷售合
同與中方合作夥伴共同銷售大部分煤層氣，據此買方有責任就各交付期內全部承購數
量付款。倘我們供應短缺，我們須於一定時間內交付不足額部分或支付違約金。我們
將大部分與潘莊及馬必業務相關的工作外判予第三方。我們自行承擔與作業有關的部
分工作，如設計及實施鑽探方法及日常井口排採作業。該等作業令我們更好地將技術
應用於有關過程，確保工作完成的質量及進度，並減少營運開支。

潘莊及馬必區塊有關鍵輸氣基礎設施，包括天然氣管道及液化天然氣廠，讓我們
易於輸氣給客戶及靈活應對客戶群。通豫管道將潘莊區塊的煤層氣輸往山西省內及直
接輸往河南省，而豫北管道及榆濟管道進一步將煤層氣輸往河南省內及輸往山東省。
我們預期潘莊區塊將於不遠將來連接中石油中央處理中心。馬必區塊連接鄰近的中石
油中央處理中心，及該中央處理中心連接橫跨全國的西氣東輸一線。該管道將天然氣
輸送至江蘇省及上海等華東地區。我們的區塊亦毗鄰多個液化天然氣廠。我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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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輸送基礎設施及國內終端市場大幅減少了運輸成本，使天然氣產品價格可定為具
有吸引力的倒算淨井口價以維持競爭力，亦讓我們服務眾多客戶。

以下表載列我們區塊於2014年12月31日的主要經營數據。有關本表格所載資料的
詳情請參閱「業務 — 我們的區塊」。

潘莊 馬必
  

鑽井總數 75 254
 地質參數井 15 135
 已投產生產井 50 69
 未投產生產井 10 50
年總產量（百萬立方英呎）
 於2012年 3,487 98
 於2013年 5,493 597
 於2014年 12,631 623
 2012年至2014年的複合年增長率 90.3% 152.1%
平均單井日產量（千立方英呎）
 於2012年 340.3 12.2
 於2013年 334.4 32.7
 於2014年 692.1 24.7
 2012年至2014年的複合年增長率 42.6% 42.3%
平均單井日產量（千立方英呎）
 於2012年12月 347.5 26.9
 於2013年12月 564.1 44.6
 於2014年12月 958.9 22.4
 2012年至2014年的複合年增長率 66.1% -8.8%
應計成本（人民幣百萬元）
 勘探成本 600.2 1,222.9
 已收回應計勘探成本 535.3 —

 開發成本 1,066.9 —

 已收回開發成本 — —

證實儲產比（年）
 總額 8.5 不適用
 淨額 8.2 不適用
煤層平均深度（米）
 3號煤層 472 712
 15號煤層 568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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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我們的平均售價及於潘莊區塊的單位生產成本：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人民幣╱立方米） （美元╱千立方英呎）
平均售價 1.37 1.49 1.73 6.15 6.80 7.98
單位淨生產成本 1 0.97 0.45 0.31 4.38 2.04 1.42

附註：

1 按淨經營開支金額（不包括折舊及攤銷）除以淨產量計算。

由於馬必區塊按馬必產品分成合同仍處於勘探階段，因此並無有意義的產量。

於 [編纂 ]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及我們的中方合作夥伴已就潘莊項目及
馬必項目各發展階段取得所需的所有主要牌照、許可證及批文，當中包括中方合作夥
伴按中國法律規定持有的勘探牌照及採礦牌照及我們持有的生產安全許可證及長期
土地使用證。有關我們作業的監管及合規事宜的詳情，請參閱「業務 — 監管及合規事宜」
一節。另外，我們根據當地土地部門發出的臨時用地許可證於我們臨時佔用的多幅地
塊上經營我們的鑽井。我們現時就潘莊區塊的部分井場並無持有有效的臨時用地許可
證。有關臨時用地許可證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文件「業務 — 物業」一節。

我們的行業

煤層氣是產於各種煤層中的天然氣，也是全球非常規天然氣的主要來源之一。根
據SIA Energy的資料，中國的煤層氣資源量（深度小於2,000米）居世界前三位。十二五
規劃將中國的煤層氣資源潛力定為1,300萬億立方英呎，其中約384萬億立方英呎為可
採儲量。根據SIA Energy的資料，中國的煤層氣產量於2014年至2020年將按14%的複
合年增長率增長，主要由於國內外生產商增加煤層氣開採項目及基礎設施投資、因國
家發改委定價改革舉措而帶來的有利定價環境、採用更先進的技術及更瞭解當地地質。
根據SIA Energy的資料，中國商業煤層氣產量預期於2020年達到667.9百萬立方英呎╱
天。從今往後，倘行業能有效解決若干地表及地下挑戰，中國煤層氣行業的發展可進
一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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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非常規天然氣毋須受政府定價或所設定井口價格規管。煤層氣井口價由生產
商與買方協商確定。由於煤層氣與天然氣競爭，AAG的煤層氣平均售價受國內天然氣
近年來持續上漲的價格影響。煤層氣生產商在井口獲得的平均價格要比常規天然氣井
口價格高，但比進口天然氣價格低。另外，政府為煤層氣提供每立方米人民幣0.20元
的補貼，且若干地方政府提供額外補貼。煤層氣價格波動會對我們的財務狀況造成影
響。再者，根據中國法規，已繳增值稅數額可獲全額退還（地方部門保留的小部分數額
除外）。請參閱本文件「行業概覽」一節，以了解中國煤層氣行業的更多資料。

我們的競爭優勢及策略

競爭優勢

我們是中國領先的獨立煤層氣生產商，我們相信以下優勢造就了我們的領先地位
及增長，讓我們從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i)橫跨生產、開發及勘探且具低風險開發潛
力巨大的優質資產組合；(ii)我們經證實的採用適當技術及技術專業知識開發煤層氣
資源的能力；(iii)取得所需監管批准的優秀往績記錄；(iv)連通既有基礎設施能夠使銷
售針對於對煤層氣需求旺盛的目標市場；(v)與中聯煤層氣及中石油以及其他供應商
及業務夥伴建有長期關係；及 (vi)擁有豐富行業經驗、具有互補性的技能組合及成功執
行往績記錄的強大管理團隊。

我們的策略

我們相信通過實施以下策略，我們能夠保持競爭力及增長，並提高股東價值：(i)
通過大量發展低風險、可重複、高回報鑽探機會的方式繼續增加產量及從經營中實現
更多現金流量；(ii)通過高效開發、有效運營過程及提高生產力提升我們的資產價值；(iii)
繼續通過持續開發及劃定資產將資源轉化為儲量；(iv)擴大客戶群及目標工業客戶，
以不斷優化售價及訂單；(v)進一步加強與合作夥伴及監管機構的合作關係；(vi)通過
收購及取得中國的其他產品分成合同獲得及發展資產及公司，以此擴大儲備；及 (vii)
保持有序的、以發展為導向的融資策略。

我們的風險及挑戰

我們於我們的業務及行業面臨多項風險及挑戰。尤其是，我們的業務營運很大程
度上依賴於我們的產品分成合同及我們與中方合作夥伴中聯煤層氣及中石油的業務
關係；我們的經營業績受天然氣及石油價格波動所影響；我們的營運涉及不確定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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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包括煤層氣開發所固有及來自我們中方合作夥伴的不確定性及風險），而我們的
項目未必於預期時限或預算範圍內取得相應進展或達致商業可行性或目標經濟結果；
我們可能無法取得或保持我們業務所必需的牌照、許可證或批文，而可能須採取行動
進行耗費時間或昂貴費用的申請程序以取得其他牌照、許可證及批文；與我們開採煤
層氣牌照重疊的煤炭開採權利或執照可能導致第三方與我們之間的糾紛；我們的客戶
無法達成其對我們的責任或我們與中聯煤層氣或中石油之間的共同銷售安排產生對
我們的限制。

倘我們未能取得相關土地使用證或臨時用地許可證，我們持續使用開展煤層氣業
務所在地塊的權利及能力或受到不利影響。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涉及我們在潘莊
區塊臨時佔用的井場約 35.0%面積的臨時用地許可證已於2014年12月到期及目前由
於地方政府的持續土地調查而有待續期。倘若我們未能取得臨時用地許可證，我們或
會遭受每平方米人民幣10元至人民幣30元或總額人民幣96萬元至人民幣289萬元的罰
款或被責令遷出，或兩者兼而有之，此將會對我們的營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我們的
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認為，並經主管國土管理部門確認及要求，只要我們申
請臨時用地許可證並採取中國法律及法規以及國土管理部門所規定的其他措施以供
其審批，我們在取得未獲發臨時用地許可證或於現有臨時用地許可證屆滿時續期方面
並無重大法律障礙，且相關國土管理部門責令我們退還土地或因未能取得或更新臨時
用地許可證而被罰款的可能性極低。此外，倘我們無法執行我們與擁有我們經營所在
土地的當地農村集體或林場所訂立的臨時用地安排，我們的煤層氣經營亦將受到影響。

由於不同投資者於釐定風險之重大性質時可能有不同詮釋及標準， 閣下應細閱
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後方可決定投資 [編纂 ]。

股東及企業架構

[編纂 ]投資者

自2008年以來，我們引入數名投資者。於2008年2月，霸菱及成為實體向母公司投
資。於2010年3月，華平中國、霸菱、成為實體及若干其他投資者向母公司投資。於
2011年4月，開信創投向母公司投資。於2012年4月及5月，霸菱、華平中國、成為實體
及若干其他投資者向本集團投資。於2013年2月、6月及8月，濤石實體、華平中國、霸菱、
成為實體、PA Investment及若干其他投資者向母公司投資。於2014年9月，母公司發行
及華平中國、霸菱、成為實體、濤石實體及若干其他投資者分別認購可換股債券。[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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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編纂 ]主要用於投資潘莊及馬必項目。有關前述協議及我們 [編纂 ]集資的進一步
詳情載於本文件「歷史及企業架構 — [編纂 ]投資」一節。

控股股東

於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不計及因根據 [編纂 ]購股權計劃授出的任何購
股權獲行使而將予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及根據 [編纂 ]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將予發
行的任何股份），華平中國、霸菱及本公司主席鄒博士將分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約 [編纂 ]%, [編纂 ]%及 [編纂 ]%，及將仍為本集團的控股股東。有關我們的控股股東的
進一步詳情，務請參閱本文件「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一節。

[編纂 ]

根據國際 [編纂 ]協議，開信創投將銷售 [編纂 ]股股份，佔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
完成後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約 [編纂 ]%（不計及因行使根據 [編纂 ]購股權計劃授出
的任何購股權而將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及根據 [編纂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將予發行
的任何股份）。更多詳情請參閱「附錄五 — 法定及一般資料–18.[編纂 ]的詳情」一節。

內蒙古項目

於2008年，母公司通過我們法務總監林楊及我們的前任員工黃偉成立山西盛陽控
制內蒙古項目。有關內蒙古項目及我們與山西盛陽的安排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與
控股股東的關係 — 內蒙古項目及我們與山西盛陽的安排」一節。

[編纂 ]購股權計劃

根據董事會於2015年3月31日通過的決議案，我們已採納 [編纂 ]購股權計劃。[編纂 ]
購股權計劃項下所有尚未獲行使購股權獲悉數行使的主要條款及攤薄影響載於本文
件附錄五「法定及一般資料 — [編纂 ]購股權計劃」一節。假設 [編纂 ]購股權計劃項下授
出的所有購股權（涉及購買246,103,203股股份）悉數獲行使，對每股盈利的攤薄影響約
為 [編纂 ]%。

[編纂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我們於2015年6月5日有條件批准及採納 [編纂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截至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並無根據 [編纂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受限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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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可予發行的最高股份數目為 [編纂 ]股，佔於 [編纂 ]日期
已發行股份數目的 [編纂 ]%（未計及因行使根據 [編纂 ]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而配發
及發行的任何股份）。[編纂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主要條款載於本文件附錄五「法定
及一般資料 —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一節。

股息政策

我們於往績記錄期並無宣派任何股息。股東將會有權收取我們董事會宣派的股息。
董事會將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資金需求及盈利）以酌情釐定派付
任何股息及其金額。

股息僅可自相關法律准許我們可分派溢利中派付。倘若溢利分派作股息，相關部
分溢利將不會重新投資用於我們經營業務。我們不能向閣下保證我們將會於每年或任
何年度能夠宣派或分派任何金額的股息。宣派及派付股息或會受法律限制及我們或我
們的附屬公司可能訂立的融資安排所規限。對我們附屬公司支付股息或作出分派的能
力施加任何限制，均可能限制我們向股東派付股息的能力。例如，我們的儲量融資限
制美中能源向亞美大陸煤層氣作出分派及禁止亞美大陸煤層氣向我們作出分派（包括
派息），實際上阻礙我們向我們股東分派經營收入。

[編纂 ]開支

有關 [編纂 ]的 [編纂 ]開支主要包括 [編纂 ]佣金及專業費用（假設 [編纂 ]為每股 [編纂 ]
港元，即建議 [編纂 ]範圍的中位數）估計為8,770萬港元，其中我們產生的 [編纂 ]開支
590萬港元乃於2014年於往績記錄期的合併綜合收益表內扣除，2,260萬港元將於2015
年於我們的合併綜合收益表扣除，而5,920萬港元將於 [編纂 ]完成後於權益扣除。我們
相信所產生的餘下開支將不會對我們於2015年的經營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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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統計數據

根據每股
[編纂 ]港元

根據每股
[編纂 ]港元

  

我們的股份於 [編纂 ]完成時的市值 1 [編纂 ]港元 [編纂 ]港元

每股未經審核 [編纂 ]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 2、3 [編纂 ]港元 [編纂 ]港元

附註：

1. 市值計算時，乃根據 [編纂 ]及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預期發行 [編纂 ]股股份（假設 [編纂 ]
未予以行使及未計及 [編纂 ]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時予以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及根
據 [編纂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將予發行的任何股份）進行。

2. 每股 [編纂 ]備考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乃於作出本文件附錄二未經審核「[編纂 ]財務資料」所載述
的調整後及基於已發行 [編纂 ]股股份進行計算。

3. 人民幣金額轉換為港元的換算乃根據人民幣0.7889元兌1.00港元的匯率進行。概不表示有關人
民幣金額已經、本應或可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成港元，或反之亦然。

未來計劃及 [編纂 ]用途

我們估計，經扣除 [編纂 ]佣金以及有關 [編纂 ]的其他估計開支（假設 (i)超額配股權
未予行使及未計及 [編纂 ]購股權計劃項下授出任何購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的
任何股份及根據 [編纂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將予發行的任何股份；及(ii)[編纂 ]每股 [編纂 ]
港元，即指示性發售價範圍之中位數），我們將從 [編纂 ]收取的 [編纂 ]淨額約為 [編纂 ]
億港元。我們擬將 [編纂 ]淨額用於下列用途：

[編纂 ]比例 [編纂 ]用途

[編纂 ] 用於在潘莊及馬必區塊勘探、開發及生產煤層氣

[編纂 ] 用於收購其他煤層氣或其他非常規天然氣區塊的權益或參
與有關勘探、開發、生產及加工煤層氣或其他非常規天然氣
以及潛在中游煤層資產的合作或合營項目，藉以拓展我們的
業務

[編纂 ] 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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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通過 [編纂 ]於 [編纂 ]中出售 [編纂 ]收取任何 [編纂 ]。我們估計，根據 [編纂 ]
每股 [編纂 ]港元（即建議 [編纂 ]範圍的中位數）及經扣除 [編纂 ]應付的 [編纂 ]費及佣金，[編
纂 ]將通過出售 [編纂 ]收取 [編纂 ]淨額約 [編纂 ]億港元。

倘 [編纂 ]獲 [編纂 ]悉數行使，根據 [編纂 ]每股 [編纂 ]港元（即建議 [編纂 ]範圍的中位數）
及經扣除 [編纂 ]授予人應付的 [編纂 ]費及佣金，超額配股權授予人（即華平中國、霸菱、
鄒博士以及2011年鄒氏家族信託）將就彼等各自於悉數行使超額配股權後出售及轉讓
的 [編纂 ]股、[編纂 ]股、[編纂 ]股及 [編纂 ]股股份分別收取約 [編纂 ]港元、[編纂 ]港元、[編
纂 ]港元及 [編纂 ]港元的 [編纂 ]淨額。

財務資料概要

下表概述我們的財務資料，乃摘錄自我們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載於本文件「附
錄一 — 會計師報告」一節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且應與其一併閱讀。編製基準載於
本文件「附錄一 — 會計師報告」第二節附註2。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按人民幣千元計）
收益 92,397 138,382 425,895
 — 潘莊 92,397 138,382 425,895
 — 馬必 — — —
其他收入 1 — 64,262 151,197
其他收益 161 246 111
經營開支 (170,477) (175,314) (293,635)2

經營溢利╱（虧損） (77,919) 27,576 283,568
   

財務收入╱（成本） (2,392) 41,075 (8,520)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3 (80,311) 68,651 275,048
 所得稅收益╱（開支） 8,620 (29,083) (80,060)

   

年內溢利╱（虧損） (71,691) 39,568 194,988
   

不包括其他收入的溢利╱（虧損） (71,691) (8,629) 57,812
   

經調整EBITDA4 (19,503) 103,979 43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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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其他收入包括增值稅退稅及補貼收入。我們於截至2012年、2013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分
別確認零、零及人民幣9,510萬元的增值稅退稅總額及分別確認零、人民幣6,430萬元及人民幣5,610
萬元的補貼收入總額。增值稅退稅及補貼收入乃由中國政府根據相關監管政策批授及中聯煤層
氣申請潘莊區塊整體增值稅退稅，並根據銷售收益分派計算結果向我們分派我們的增值稅退稅
及補貼份額。企業必須從事煤層氣開採業務並出售煤層氣產品作家庭用氣、化工行業原材料或
其他用途，方可符合資格收取該等政府獎勵。企業亦必須安裝可正確記錄天然氣產量、銷售或
自用量及天然氣利用的測量裝置。我們及中聯煤層氣均符合資格收取該等獎勵。為申請該等政
府獎勵，我們及中聯煤層氣須向主管政府機構提交報告關於我們天然氣產量及天然氣利用的退
款及補貼 [編纂 ]、營業牌照、勘探及採礦牌照、銷售合同及發票以及妥當記錄我們實際銷量的其
他文件。經審閱由我們提交的申請材料後，主管政府機構批准授出該等政府獎勵。中聯煤層氣
根據上一年的增值稅付款及銷量代表潘莊區塊申請每一整年的增值稅退稅及補貼，及每年收取
上一年的退款及補貼，並根據銷售收益分派的計算向我們分派我們應佔份額。我們自2014年起
入賬增值稅退稅，當時中聯煤層氣於當地政府批准中聯煤層氣申請並向中聯煤層氣電匯首筆增
值稅退稅後開始分派增值稅退稅。我們的2014年增值稅退稅包括2008年至2013年的人民幣4,570
萬元及2014年的人民幣4,940萬元。於我們於2013年第四季度同意與中聯煤層氣的補貼分配計
劃後，我們自2013年第四季度起入賬補貼收入。2013年錄得的補貼收入包括2008年至2013年的
補貼收入。我們在可合理確定我們將符合收取條件及將會收到獎勵時確認政府獎勵，其目前為
我們確認煤層氣銷售收益的同一時間，故有關先前所售煤層氣的增值稅退稅及補貼收入不會再
次於日後期間確認。

2. 於2014年，我們開始採用證實及概略已開發生產儲量計算生產折舊單位，而我們過往則採用證
實已開發生產儲量。我們作出此變動是由於我們相信包括概略發展生產的儲備將更準確地反映
我們天然氣資產投資可獲得的儲量基礎。此變動令我們的折舊及攤銷於2014年減少人民幣4,860
萬元，導致該年純利增加人民幣3,720萬元。有關該會計估計變動的更多資料，請參閱本文件「財
務資料 — 綜合收益表選定項目概述 — 經營開支 — 折舊及攤銷」一節。

3. 於2013年，我們首次實現營利，主要由於我們的天然氣銷售額增加而取得更大收益及我們確認
2008年至2013年所售天然氣政府補貼。

4. 我們將經調整EBITDA界定為除利息收入、財務成本、所得稅及折舊與攤銷前的盈利經調整至不
包括股權激勵開支，如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及壞賬撥備或非經常性開支。經調整EBITDA並不
包括影響我們於有關年度的溢利的所有項目，故採用其作為分析工具有重大限制。經調整
EBITDA不包括的項目為理解及評估我們經營及財務表現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我們的經調整
EBITDA不可與其他公司的具類似名稱的項目比較，此乃由於其他公司可能以不同方式計算經
調整EBITDA。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計量」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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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及負債淨額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的流動資產及負債。

截至12月31日
截至

4月30日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按人民幣千元計）
流動資產
 存貨 4,123 7,103 1,078 1,29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47,687 132,326 247,018 410,07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036 209,194 1,099,673 939,544

    

流動資產總額 83,846 348,623 1,347,769 1,350,91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222,290 287,134 243,327 244,582
 股東貸款 1,065,778 1,600,666 — —
 即期所得稅負債 — — 73,112 85,719

    

流動負債總額 1,288,068 1,887,800 316,439 330,301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204,222) (1,539,177) 1,031,330 1,020,610
    

近期發展

我們的董事已確認，自2014年12月31日（即本集團最近期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編
製日期）以來至本文件日期為止，我們的財務、經營或貿易狀況或中國總體監管、經濟
及市場狀況或我們經營所在行業自2014年12月31日以來並無發生任何重大不利變動，
致使我們的業務、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我們於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收益為人民幣13,560萬元。我們於截至
2015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3,680萬元，包括補貼收入人民幣1,920
萬元及增值稅退稅人民幣1,760萬元。馬必區塊於2015年第一季度並無收益。我們的
董事認為，我們於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收益及其他收入較截至2014年3月
31日止三個月大幅增加。此等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於2015年首個季度我們的煤層氣銷
售增加，而在次要程度上是由於我們直至2014年首個季度後才確認增值稅退稅。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我們的總產量為4,363百萬立方英呎，而截至2014
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則為4,077百萬立方英呎。於2015年3月31日，我們於潘莊區塊投
產的鑽井總數為50口，與2014年12月31日相同。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我們
於潘莊區塊的單井日平均產量為936.9千立方英呎，而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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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855.0千立方英呎。於2015年5月1日至5月18日，我們於潘莊區塊的日均產量為
49.0百萬立方英呎，或單井日平均產量為980.0千立方英呎。

以上對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三個月財務資料的論述，乃基於我們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的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作出，並由申報會計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
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就有關期間進行審閱。我
們於有關期間的財務資料並非我們實際業績或任何未來期間業績的指標。上述財務資
料應與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及相關附註以及本文件其他章節載列
的其他財務資料一併閱讀。有關可能影響我們經營業績的趨勢及其他因素的資料，亦
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一節。


